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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雨雪冰冻灾害

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泰州医药高新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1月20日傍晚到2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雪量有时达到中等。同时，受强冷空气持续影响，1月23日到24日伴有大风天气，气温明显下降。当前，正值年关岁底，交通运输繁忙，群众出行频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未雨绸缪，超前防范，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努力防范和减少因灾损失。根据市领导要求，现就防范应对雨雪冰冻灾害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气象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强降温、雨雪冰冻天气的监测、预报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中短期、精细化预报，加强天气变化趋势及影响的分析会商，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市公安、交通、住建、教育、卫计、安监、农委、国土、旅游、建工、海事等部门要加强对雨雪天气次生、衍生灾害的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和防范应对知识。市宣传、广电、报社等部门和有关通信企业要进一步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预警信息，大力宣传防灾避灾知识。各市（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和单位在收到雨雪天气预警信息后，应及时通知群众，组织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二、确保交通运输畅通和企业生产安全。市公安、交通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建立和落实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对驾乘人员的安全教育，做好除雪防滑等物资储备，努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要加大对事故易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科学运用封路、限速限量、组织车辆分流、除雪除冰防滑等措施，尽量减少雨雪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海事部门要加强对航道、渡口以及各类船只的安全监管，严禁船只带病运行，防止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市住建、建工部门要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落实防范措施，及时清除生产现场的积水、积雪，保障建筑施工安全。市安监、经信等部门要督促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输送有毒有害化学物品设备、管道的检查和维护，严防冻裂泄漏引发爆炸、火灾和中毒事故。供电部门要加大巡线检查力度，采取保障措施，确保供电安全。

三、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市住建等部门要认真做好雨雪天气可能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防范应对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的检修，并准备足够的应急力量，一旦受损立即进行抢修，防止出现大面积、长时间停供停运现象。市农委等部门要做好农林作物、牲畜的防寒防冻和灾后救助工作，保护生产能力，保障蔬菜及鲜活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市经信、商务、物价等部门要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组织好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粮油肉蛋菜奶等农副产品的采购、调运、投放，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市旅游、质监等部门要加强对各旅游景点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及时发布警示信息，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市民政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组织利用各方面救灾资源，确保受灾群众和被困人员不受冻、不挨饿。市城管、环卫部门要组织力量，及时清扫主次干道路面积雪，保证居民出行畅通。

四、强化防范应对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市（区）、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加强对雨雪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组织领导，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密切关注气象变化，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做好应对各项准备。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落实24小时值班和重要时段领导带班制度，严格岗位责任制。要完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冰雪灾害，迅速开展应急处置，组织动员各有关方面和社会力量清除冰雪，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各市（区）、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防范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工作的情况，请及时报市政府值班室。联系电话：86839000、86839066。
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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